
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文件

建筑〔2014〕23号
关于2013-2014学年学生党员民主评议
结果的通报

党员民主评议制度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，是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党员进行教育、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方法，是提高党员素质的重要措施。通过表彰优秀党员，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，从而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，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
根据学院党委的文件精神，我院完成了2013-2014学年各在校党支部学生党员的民主评议工作，现通报如下：
一、评议优秀党员

吴  岱  王莹璇  刘思尧  丁瑜鸿  陈姗姗  李依阳
来雨静  王思涵  郑  珩  林丽娜  郝崇伦  林  悦

李婉宝  林训取  叶芳吕  郑煌明  刘孜伟  李小霞 
梵  英  王秋闲  王兆光  李晶晶  阮叶菁  白  昕  
二、评议合格党员

严  露  徐  欢  张亮山  林  娜  张  琼  吴小婷 
李  菁  张是芽  朱  俊  张学晨  马  卉  李悦婧 
马  恬  李云霞  董  杰  周洋洋  吴  楠  洪宝珍

魏  雯  隋  璐  唐  璐  林  铛  陈亦琳  陈桦辉

何宗超  陈炳强  陈超阶  潘鸿程  仰骏辉  潘  睿

张译文  陈定然  王家琳  林义慧  邓  芮  施晓真 
张伟勋  孙  宇  陈妮妮  万佳欣  施  祺  陈多多 
张博雅  曹朝华  奈良杰  杨  晶  邵梦麒
三、评议基本合格党员

崔  雯  黄莹策
院党委号召广大学生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及共青团员要以优秀党员为榜样，继续发扬开拓进取的敬业精神，齐心协力，创先争优，为学院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29日
	抄送：院领导，各党支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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